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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人为灾难与自然灾害层出不穷，每到一个特殊形势下，人权就成为一个时期的炙手可热的“热词”走巷串户，解读，标签，误读与正解泥沙俱下，为此国际法视野下的正读非常必要，笔者不妨抛砖引玉，正向作个概述，让“激情”回归“理性”。
人权的起源及国际人权法。古今中外，时代变换，政权更迭都与战争相随，与政治争斗，自然灾害互成，在人与社会互相依存的关系下，人是社会的主体，主体由个体向群体转化，群体之间的矛盾从原初的物质利益之争斗，发展到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自群体与地域结合界分，国家开始形成，利益争斗不断，战争层出不穷，世界各国概莫能外。政治集团内部纷争也不断发生。法律作为利益的护卫也因此而生。从国内法到国际法是因贸易和生存需要而生。在政治压迫中作为人本身固有的权利被摧残与剥夺，一二战期间，种族灭绝，酷刑，催生了国际人权法的型构，《联合国宪章》序言宣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人权在一战前是各国国内法规定的概念，是指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可追溯到1215年英国制定的《自由大宪章》。一战，特别是二战后，内涵得到扩张，不仅包括个人权利还包括集体权利，不仅包括人身权还包括财产权等比较广泛的权利。随着时代的进步，人权在进入国际视野，有了国际人权法。国际人权法，是指国际主体之间有关规定与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据不完全统计宣言、决议、公约达70余个,其中的《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防止及惩办灭种罪公约》、《妇女政治权利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就是重要的国际法人权规范。
国际法人权的基本内容。根据国际法人权的集体与个人属性分为集体人权与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两类，对于集体人权可细分为自决权、发展权利，前者指外国奴役和殖民统治下的民族，有权决定其政治地位及自由从事其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并摆脱殖民统治，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权利；后者指所有国家与民族有决定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生存权、平等权、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与自由三大权利集合，生存权是指人民享有人身自由权和人身安全权，也称首要的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规定“人人享有生命、自由与人身安全”；平等权是指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享有平等权利，并履行平等的义务，民族、种族平等，男女平等；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与自由指直接与间接参与政事，人人享有思想、信仰自由，同工同酬、社会保障，任何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并参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
人权的国际保护措施。一是通过规范性文件提供法律依据，《联合国宪章》及国家之间签订的国际性条约就是法律依据；二是建立保障机构或者国际人权保护的执行机构，根据《联合国宪章》设立的人权委员会是主要的机构，该机构的职责是专题研究，拟具建议和起草国际文书，调查关于侵犯人权的指控和处理来文等，其他还有根据人权公约设立的各种人权机构，如“人权事务委员会”、“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禁止酷刑委员会”、“儿童权利委员会”等，其职责来源各种国际条约，如人权事务委员会可以接受个人对国家及条约国之间的指控；三是实施程序，多数人权条约都规定了报告提交义务与审议报告的程序条款，和解制度，个人申诉制度等。对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可追究其法律责任，包括国家责任与个人责任。国家不当行为是构成国家责任的前提，不当行为包括国家机关的行为、政府授权的实体、代表国家行使权利的行为、实际上代表国家行使权利的行为、别国或国际组织交由国家支配的机关行为、叛乱运动的机关行为、非代表国家行事的人的行为等，判断是否不当的标准是该项行为是否违背国际义务。对于国家不当行为根据其性质可分为一般的国际不当行为和国际罪行。国际罪行是违背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如违背，禁止侵略的义务、禁止武力建立或维持殖民统治的义务、禁止奴隶制度、种族灭绝、种族隔离的义务、禁止大规模污染大气层或海洋的义务等，判断法理依据主要采用结果责任说，特殊情形可结合过失的主观要素进行考量。国际不当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免除，如受害主体同意、对抗措施、不可抗力和偶然因素、危难与紧急状态情形，但是对于同意这种情形必须限制在不违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为前提。国际法责任的形式有限制主权、恢复原状、赔偿损失、道歉、刑事责任。
国际争端在人道主义思想指导下的解决方法。国际争端是国家在其国际关系上发生的争端。国际关系范围广泛，有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和法律关系。解决争端的方法分为非强制方法和强制方法，前者有谈判、斡旋、调停、和解和国际调查方法，后者有仲裁和司法方法、战争方法，其他的反暴、报复、平时封锁、干涉等也是解决争端的形式。仲裁和司法方法是重要的国际争端解决方法。仲裁是当事国自愿接受的一种法律程序，国际仲裁法庭根据仲裁协定规定，各自选择仲裁员组成仲裁法庭进行裁决，仲裁所适用的法律由双方的协定确定，没有确定的由法庭确定适用的法律和制定的程序。仲裁实行一裁终裁制。司法解决是当事国自愿接受的基础上将争端交由一个国际法院或法庭，由法院或法庭进行审理与裁判的方法。法官是选举产生的，法院或法庭是固定的，如联合国的国际法院，适用的法律是国际法的内容。对于战争解决争端的方法争议比较大，战争是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所造成的法律状态。传统国际法认为战争是国家之间解决国际争端的强制手段之一，但是随着国际法的发展战争受到限制，1919年6月28日订立的《国际联盟盟约》在序言中规定“……保持和平与安全起见，特允承受不从事战争之义务”，《巴黎非战公约》也有类似规定，《联合国宪章》规定“非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联合国宪章》规定使用武力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自卫；二是制止侵略行为，涉及战争的条约有三十多个，很多公约都涉及人权的保护条款及侵犯人权的法律责任，如《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禁止使用核及热核武器宣言》、《关于侦察、逮捕、引渡和惩治战争犯罪和危害人类罪犯的国际合作原则》、《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最后文件》、《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等对人权问题的规定都比较细致，如《陆战法规和惯例》规定，自愿军享有与被支援国正规武装部队同样的合法地位，享受同样的待遇，被俘后同样享受战俘待遇。发动战争在现代国际法上认为是犯罪行为，并以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承担责任。主体上不仅发动战争的国家要承担国家责任，对于发动战争的重要成员及其他滥杀平民与战俘的指战员还要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如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按国际法规定组织了纽伦堡法庭及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分别对戈林等12人判处绞刑、宣布纳粹党领导机构、秘密警察、党卫军为犯罪组织，对东条英机等7人判处绞刑，相应的国家也受到了限制主权等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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